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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稽核緣起 

依據本校「內部控制稽核小組設置及作業要點」第二點規定，本校內

部控制稽核小組之職能，主要係以客觀公正之觀點，協助本校檢查及內部

控制制度之實施狀況，並適時提供改善建議，以合理確保內部控制制度得

以持續有效運作，促使學校達成施政目標。 

再依同要點第四點規定，本校內部控制稽核小組執行內部稽核工作，

得視業務需要，調度現有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及主要核心或高風險業務單位

人員辦理，該等人員並應避免對目前服務單位或承辦執行稽核。 

為遂行上開規定意旨，依上開要點第三點第一項規定：「本小組置委

員 7至 9人，由學術副校長為召集人，委員由校長遴選聘任之，任期 2年，

得續聘，委員均為無給職，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業人士參與，辦理內部稽

核工作。」是以，本校 107年度經校長遴聘顏昌瑞學術副校長（兼任召集

人）、陳瑞仁教授、馬上閔教授、羅希哲教授、洪仁杰教授、蔡孟豪教授

及林宜賢副教授等 7位專任教師組成內部控制稽核小組，執行相關稽核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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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稽核過程 

本校內部控制稽核小組之運作方式，係經由召開內部控制稽核小組會

議，進行年度稽核事項之討論，擬訂年度稽核計畫陳送校長核定後，再據

以執行。有關 107年度內部控制稽核工作，本小組共召開 3 次會議在案。 

本校內部控制稽核小組於 107年 6月 4日召開本校 107年度第 1次內

部控制稽核小組會議，會中參照「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06年度內部控制高

風險項目彙總表」並審酌相關重要業務，擇定七項稽核事項；又於 107年

10月 3日本校 107年度第 2次內部控制稽核小組會議作成決議，擬訂本校

107年度校務基金稽核工作計畫，並於 107年 10月 18日經校長核定在案，

如【表一】107年度內部控制稽核計畫所示。 

 

【表一】  107年度內部控制稽核計畫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07 年度內部控制稽核計畫 
 

107年 10月 3日本校 107年度內部控制稽核小組第 2次會議審議通過 
107年 10月 18日校長核定實施 

壹、稽核項目及目的 

期以客觀公正之觀點，協助本校檢查及內部控制制度之實施狀況，並

適時提供改善建議，以合理確保內部控制制度得以持續有效運作，促使學

校達成施政目標。 

貳、稽核期間 

自 107年 1月 1日至 107年 12月 31日 

參、稽核工作期程 

107年 8月 1日起至 107年 12月 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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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稽核工作分派 

項
次 

稽核項目 
受稽核 

單位 
查核日期/時間 稽核委員 

1 雷擊損壞電信設施 總務處 10月 30日(二)14:00 顏昌瑞委員 

2 游泳池水質維護處理不當 體育室 10月 30日(二)15:30 陳瑞仁委員 

3 外籍生未持「居留簽證」入台 
國際 

事務處 
10月 29日(一)10:30 羅希哲委員 

4 游泳池發生意外事故 體育室 10月 25日(四)14:00 馬上閔委員 

5 
校園財產失竊案件宣導預防

處理流程 
總務處 

配合 107年度校務

基金稽核工作辦理 
洪仁杰委員 

6 
辦理教師升等及送審流程失

當 
人事室 11月 12日(一)14:00 蔡孟豪委員 

7 學生意外事件 學務處 11月 28日(三)14:00 林宜賢委員 

伍、經費來源：無 

 

107年度稽核工作之實施，由稽核小組成員進行分組分工，並視需要

進行書面審查、人員訪談及實地稽核等方式。於完成稽核工作後，撰寫稽

核發現及改善建議，送各受稽核單位針對稽核內容回應後，彙整相關意見

並製作年度內部控制稽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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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稽核結果 

依上開計畫，107年度稽核工作之實施，由稽核小組委員分工進行，

至各受稽核單位視需要以書面審查、人員訪談及實地稽核等方式執行稽核

工作，本稽核小組各委員利用 107年度 8月至 11月期間完成各項稽核工

作，並於完成稽核工作後，撰寫稽核發現及改善建議。 

稽核工作完成後，彙整各稽核小組委員所提稽核發現與興革建議，函

請各受稽核單位針對稽核人員之稽核發現與建議進行回應，並綜整稽核情

形相關意見及受稽核單位之回應，製作 107年度內部控制稽核報告。相關

稽核情形及回應如表二所示： 

【表二】  107年度內部控制稽核情形及回應彙整表 

【稽核事項一：雷擊損壞電信設施】 

受稽核單位：總務處                        稽核人員：顏昌瑞委員 

稽核發現 
改善措施/ 

具體興革建議 
受稽核單位回應 

1.針對雷擊損壞已有

SOP程序，依規定 4

小時內至現場維修。 

2.107年至今雷擊 2件

均依規定程序完成維

修，正常作業。 

3.全校均設置避雷針，

除非極端異常暴露田

野，大致安全無虞。 

建議針對雷擊災

害，適時提供防

範措施及宣導，

以減少災害。 

防範措施 

1.電話線路儘量不要佈設在戶外。 

2.電話線路儘量不要跨越電力電

線，尤其電壓 220V以上，以防

止雷擊或市電所產生的突波造

成電信設備受損。 

宣導事項 

1.雷雨季下班時，將電話接線端拔

除，以防止雷擊所產生的突波影

響電信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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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發現 
改善措施/ 

具體興革建議 
受稽核單位回應 

2.打雷期間，嚴禁人員進入電信機

房，以避免感電意外。 

 

【稽核事項二：游泳池水質維護處理不當】 

受稽核單位：體育室                        稽核人員：陳瑞仁委員 

稽核發現 改善措施/具體興革建議 受稽核單位回應 

1.本校游泳池平常除每日以「水

底吸塵器」進行池底清潔外，

並檢查及撈除池面浮游物。每

週對游泳池及機房設備進行

各項清潔保養，並量測池水 pH

值及 Cl濃度，並依規定填報

保養檢查紀錄表供檢查。 

2.今（107）年 2~8月歷次委託

「必興實業有限公司」檢驗游

泳池水質：pH:7.0~7.2、自由

有效餘氯:1.2~2.4mg/L。此水

質符合「屏東縣營業衛生管理

自治條例」（草案）有關游泳

池水 pH:6.5~8.0及自由有效

餘氯:1~3 ppm之規定。 

3.經詢問屏東縣衛生局疾病管

制科業務承辦人，本校游泳池

往年衛生局抽驗池水之 pH、自

由有效餘氯、大腸桿菌數及總

菌數等項目均符合規定。 

為確保本校游泳池未來

能符合「屏東縣營業衛生

管理自治條例」規定，建

議游泳池應設置明顯「告

示牌」，規範下列事項： 

1.入池前應先淋浴沖洗。 

2.應穿著泳帽泳裝才准

入池。 

3.患有傳染性疾病者，禁

止入池。 

4.如有飲酒，禁止入池。 

5.禁止攜帶寵物入池

（場）。 

6.在池內禁止飲食及吸

菸。 

7.其他妨礙公共衛生之

行為。 

本室游泳池現已

有設置告示牌，會

依其建議對照現

有告示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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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事項三：外籍生未持「居留簽證」入台】 

受稽核單位：國際事務處                    稽核人員：羅希哲委員 

稽核發現 改善措施/具體興革建議 受稽核單位回應 

1.有關外籍生未持「居留簽證」

入台就學事宜，列入內部控制

高風險管控項目，顯見此類事

件如未處理妥當，對於學校名

譽將有影響。國際事務處對此

類事件之處理訂有妥適之處

理作業流程，包含作業流程

圖、作業程序說明表以及年度

自行評估表均已具備；惟作業

流程圖稍有缺失，可再作詳細

陳述。 

2.經查近二年外籍生未持「居留

簽證」入台就學情形，106年

度計發生 1案，國際事務處並

已依標準作業流程處理完

竣，並協助該名外籍生取得居

留簽證。 

3.外籍生因未具本國籍，入學後

需要學校多方協助生活就學

事宜，此為國際事務處職責所

在。而每學年度外籍生人數管

控事宜，因涉及生師比計算，

計算基準為教務處業管資

料，容易造成國際事務處於評

估外籍生名額時無所依循。 

1.考量「僑生」或「外籍

生」之身分容易造成混

淆，有關外籍生未持

「居留簽證」入台案件

之處理流程圖，建議於

案件處理起始增列「僑

生」或「外籍生」之判

斷；以及「輔導出境重

辦簽證」後增列追蹤列

管流程，以更為精進完

整。 

2.外籍生未持「居留簽

證」入台就學案件既已

列入內部控制制度列

管，有關此類案件之實

務處理過程，建議列冊

紀錄，俾利後續查核參

據。 

3.有關外籍生每學年預

計招收名額、各系所分

配名額以及人數流用

等控管事宜，建議國際

事務處與教務處協商

研議處理方式。 

1.已於處理程序

增列「是否符合

外籍生資格」流

程，並於「輔導

出境重辦簽證」

後增列是否「成

功獲得簽證」流

程，以完整作業

程序。 

2.106學年度個案

資料已蒐整，

107學年度新生

艾薩未獲居留

簽證，惟因個人

因素，入學後已

退學，相關案件

已列冊。 

3.外籍生招收名

額及流用，由本

處蒐整相關資

料，提供教務處

函送教育部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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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事項四：游泳池發生意外事故】 

受稽核單位：體育室                         稽核人員：馬上閔委員 

稽核發現 改善措施/具體興革建議 受稽核單位回應 

1.游泳池意外事故流程

圖過於冗長，未權責

事項可不必列入流

程。 

2.游泳池相關器材老舊

及不足。 

3.游泳池相關器材更新

時間不明。 

4.救生員時薪偏低，造

成招聘不足，安排班

別不易。 

1.游泳池意外事故流程圖應

修正簡化，部分流程事項

可刪減。 

2.游泳池救生圈及浮水繩老

舊應定期更新，氧氣瓶應

新增購 1瓶。 

3.游泳池器材更新時間應造

冊紀錄，定期更新器材設

備。 

4.建議提高救生員費用，以

增加救生員數排班。 

1.本室已將意外事故

流程修正簡化。 

2.108年將更新汰換救

生圈、浮水繩及新增

購氧氣瓶 1瓶。 

3.本室依其建議定期

更新器材設備並造

冊紀錄其更新時間。 

4.本室將依其建議酌

量提高救生員費用。 

 

【稽核事項五：校園財產失竊案件宣導預防處理流程】 

受稽核單位：總務處                       稽核人員：洪仁杰委員 

稽核發現 改善措施/具體興革建議 受稽核單位回應 

1.總務處訂有「國

立屏東科技大

竊案處理流程」

且依流程處理

本校竊案，並依

規定針對失竊

個案提出改進

措施。 

2.總務處提供本

1.建議總務處彙整合宜之

單位現金保管措施並公

告周知，包括本校總務處

出納組提供現金保管之

服務等，以防單位現金失

竊。 

2.建議總務處制定本校各

重要路口及建築物監視

系統維護檢修機制，並提

1.竊案防治總務處於 106年初

即建置門禁管制輔助 RFID

車牌辨識系統，實有助進入

出車輛辨識與存檔。 

2.對校園各路口與重要設施

之監視系統維護均有與維

護廠商訂定維護合約使其

保持正常運作，各系所監視

系統之建置與維護均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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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發現 改善措施/具體興革建議 受稽核單位回應 

校 105至 107年

度校安(竊案)

統計彙整表且

歸納部分係為

偶發順勢事

件，門禁管理仍

為重要防範措

施。 

供各單位專業安全維護

意見，促使全校各單位共

同維護監視系統及門禁

管理之運作，以發揮其原

有之維安防盜功能。 

3.建議總務處將本校失竊

案事件檢討改進措施公

告周知，以提高全校師生

之防竊意識。 

供監視器功能與特性以供

參考。 

3.對校園發生竊案之個案與

校安中心除會議中提出檢

討改善辦法外，均會將與會

決議事項公告周知。 

4.出納組將於學校相關平台

公告周知，提供現金保管之

服務，請各單位妥為利用以

防現金失竊。 

 

【稽核事項六：辦理教師升等及送審流程失當】 

受稽核單位：人事室                       稽核人員：蔡孟豪委員 

稽核發現 改善措施/具體興革建議 受稽核單位回應 

1.根據 2018/11/12 PM1:40的

訪談，人事室近三年內無教

師升等及送審的申復案件，

亦無延誤報部之記錄，顯示

並無辦理教師升等與送審流

程失當之情形。 

2.訪談過程中，檢視「國立屏

東科技大學專任教師聘任及

升等審查辦法」第三章第 19

條之 1，本校教師升等作業參

考日程為每年 8月 1日前開

始；以學位論文取代專門著

作升等申請者，亦得依每年 2

本校多年來教師專門著作

升等作業，主要以每年度上

學期 8月 1日開始，有其歷

史因素。然而，查國內多所

大專校院有關教師升等作

業，皆為每年度可辦理二次

(上、下學期各一次)。該 19

之 1條文既為參考時程，且

第二學期亦得辦理學位論

文升等申請作業，即表示本

校實質上亦可每學期辦理

升等作業，只是對象不同。

由於本校不續聘辦法中，對

1.本校目前對 19

之 1條採用廣

義解釋辦理，

以配合教師個

案升等需求。 

2.查 107學年第

2學期已有教

師專案簽准申

請升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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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發現 改善措施/具體興革建議 受稽核單位回應 

月 1日前開始。此條文顯示，

後者學位論文升等者，每學

年度可有二次申請機會，一

般專門著作升等者僅有一次

申請機會。此條文僅列為參

考作業時程，既然僅作參

考，即代表非硬性規定。若

有學校教師因特殊情況，需

於 2月 1日前提出以專門著

作申請升等者，人事室宜能

提出相關辦法因應處理。 

於新聘任教師有其限期升

等之規定，若能每年有二次

的申請升等機會，應能使其

有較充分的升等機會，進而

適度減緩限期升等壓力，亦

可使新進教師有較多意願

投入教學與行政服務工

作。建議人事室可適度廣義

解釋此 19之 1條文，以適

時協助有特殊需求之教師

升等個案。 

 

【稽核事項七：學生意外事件】 

受稽核單位：學生事務處                  稽核人員：林宜賢委員 

稽核發現 改善措施/具體興革建議 受稽核單位回應 

1.學務處校安中心處理學生意外

事件均依據教育部”校園安全

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修正

規定”進行。 

2.不論是在校內或校外發生之各

項意外事件，可分為 2小時之

內必須通報的死亡事件及 24小

時內通報的其他意外事件。 

3.校安中心根據上述情況均有標

準作業流程並依個案予以詳細

記錄，並逐月及每個學期製表

分析。資料分析後，由學務處

1.為減少交通意外的發

生，學務處已積極於交

通意外發生熱點設置

交通號誌。建議可在減

速丘與彎道前加裝警

示標誌或夜間閃燈以

提醒學生注意。 

2.建議學務處專業評估

在交通號誌燈前要以

減速丘或何者為較合

理的配置予以評估。 

3.由於學校與自然環境

1.感謝稽核委員

深度查覺問題

所在與建言。 

2.就興革建議

1~3；5項，會

全面檢討或於

校安會議中提

出，討論辦

理。 

3.興革建議第 4

項，轉請學諮

中心業務承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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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發現 改善措施/具體興革建議 受稽核單位回應 

團隊評估可改善的事項，期望

降低學生意外發生的機會。 

4.本校的意外事件發生的狀況以

交通意外為最大宗，分析後在

校內發生交通意外亦佔了極大

的比例。另外，須注意的為性

平事件有逐年增多的趨勢。 

5.由於本校執行全學期的校外實

習，若在校外外縣市之學生發

生意外的處理方式為學生通報

後，校安中心利用教育部校外

連絡處，由各縣市的高中職教

官協助處理本校學生的意外事

件。 

6.為強化本校學生發生意外事件

後的協助，學務處已與電算中

心合作開發手機 APP，除可讓學

生發生意外事件後即時回報校

安中心外，定位功能也讓校安

人員更有效率追蹤需要協助學

生的位置，是十分貼心的作法。 

高度融合，建議於學校

夜間較陰暗的區域、牧

草區等可能較危險或

有蛇類出沒的區域增

設緊急按鈕，可提升安

全性或減少可能的性

平風險。 

4.在性平事件逐年上升

的趨勢下，建議學務處

考量是否辦理或鼓勵

師生參加兩性關係的

交流會或相關課程。 

5.墜樓事件雖不多，但發

生後造成嚴重傷亡的

機會高，建議於校內高

樓層的大樓增設安全

網，以降低墜落所造成

的傷害。 

人於日後導師

知能研習增加

兩性關係相關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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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稽核總結 

107年度之稽核工作堪稱順利，於稽核過程中，發現多數同仁在執行

相關工作上均能克盡職責，例如在校外外縣市之學生發生意外的處理方式

為學生通報後，校安中心利用教育部校外連絡處，由各縣市的高中職教官

協助處理本校學生的意外事件；以及依總務處提供本校 105至 107年度校

安(竊案)統計彙整表且歸納部分係為偶發順勢事件，門禁管理仍為重要防

範措施。再者，部分單位執行業務能構思創新作法，例如為強化本校學生

發生意外事件後的協助，學務處已與電算中心合作開發手機 APP，除可讓

學生發生意外事件後即時回報校安中心外，定位功能也讓校安人員更有效

率追蹤需要協助學生的位置，是十分貼心的作法。 

以下列舉部分稽核小組委員在訪視中發現之優點如后： 

（一）經辦業務及作業程序已訂立規範或建立標準作業流程，並能依相關

辦法處理 

1.總務處針對雷擊損壞已有 SOP程序，並依規定聯繫人員於 4小時內

至現場維修；107年雷擊 2件均依規定程序完成維修，作業正常。 

2.本校游泳池平常除每日以「水底吸塵器」進行池底清潔外，並檢查

及撈除池面浮游物。每週對游泳池及機房設備進行各項清潔保養，

並量測池水 pH值及 Cl濃度，並依規定填報保養檢查紀錄表供檢

查。 

3.有關外籍生未持「居留簽證」入台就學事宜，列入內部控制高風險

管控項目，顯見此類事件如未處理妥當，對於學校名譽將有影響。

國際事務處對此類事件之處理訂有妥適之處理作業流程，包含作業

流程圖、作業程序說明表以及年度自行評估表均已具備。 

4.經查近二年外籍生未持「居留簽證」入台就學情形，106年度計發

生 1案，國際事務處並已依標準作業流程處理完竣，並協助該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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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生取得居留簽證。 

5.總務處訂有「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竊案處理流程」且依流程處理本校

竊案，並依規定針對失竊個案提出改進措施。 

6.學務處校安中心處理學生意外事件均依據教育部「校園安全及災害

事件通報作業要點修正規定」進行。不論在校內或校外發生之各項

意外事件，可分為 2小時之內必須通報的死亡事件或 24小時內通

報的其他意外事件。 

（二）經辦業務及作業程序能確實執行，並能顯示出相關績效 

1.總務處於全校校園均已規劃設置避雷針，除非極端異常暴露田野，

大致安全無虞。 

2.游泳池於 107年 2~8月歷次委託「必興實業有限公司」檢驗游泳池

水質：pH:7.0~7.2、自由有效餘氯:1.2~2.4 mg/L。此水質符合「屏

東縣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草案）有關游泳池水 pH:6.5~8.0及

自由有效餘氯:1~3 ppm之規定。且經稽核委員詢問屏東縣衛生局疾

病管制科業務承辦人得知，本校游泳池往年衛生局抽驗池水之 pH、

自由有效餘氯、大腸桿菌數及總菌數等項目均符合規定。 

3.根據稽核委員與人事室實地訪談，近三年內無教師升等及送審的申

復案件，亦無延誤報送教育部之紀錄，顯示並無辦理教師升等與送

審流程失當之情形。 

4.校安中心對於學生意外事件均有標準作業流程並依個案予以詳細

記錄，且逐月及每個學期製表分析。資料分析後，由學務處團隊評

估可改善的事項，期望降低學生意外發生的機會。 

除了上開優點，以下仍彙整稽核過程中發現之事項以及相關建議，供

各業管單位參考： 

（一）部分經辦業務及工作尚有相關紀錄不盡完備之情形 

游泳池相關器材老舊及不足與相關器材更新時間不明；以及救生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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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薪偏低，造成招聘不足，以致不易安排執勤班別。 

（二）部分業務及作業程序可思考改善作法 

1.國際事務處對於外籍生未持「居留簽證」入台就學情形之作業流程

圖稍有缺失，建議再作詳細陳述。 

2.對於每學年度外籍生人數管控事宜，因涉及生師比計算，計算基準

為教務處業管資料，容易造成國際事務處於評估外籍生名額時無所

依循。有關外籍生每學年預計招收名額、各系所分配名額以及人數

流用等控管事宜，建議國際事務處與教務處協商研議處理方式。 

3.游泳池意外事故處理流程圖過於冗長複雜，部分非游泳池業管事項

可不必列入作業流程中。 

（三）部分業務及作業程序之執行狀況有待加強 

1.為確保本校游泳池未來能符合「屏東縣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規

定，建議游泳池應設置明顯「告示牌」，明列相關規範遵循事項。 

2.經檢視本校「專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 19條之 1規定，

本校教師升等作業參考日程為每年 8月 1日前開始；以學位論文取

代專門著作升等申請者，亦得自每年 2月 1日前開始。依此條文規

定顯示，後者以學位論文升等者，每學年度可有二次申請升等機會，

一般以專門著作升等之教師僅有一次申請機會。條文既列為參考作

業時程，即表示非硬性規定。若有學校教師因特殊情況，需於 2月

1日前提出以專門著作申請升等者，人事室宜提出相關辦法因應處

理。 

3.本校學生意外事件發生的類別以交通意外為最大宗，分析後在校內

發生交通意外亦佔了極大的比例。另外，須注意的為性平事件有逐

年增多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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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議事項 

（一）建議各相關單位逐步檢討作業程序之允當性 

1.考量「僑生」或「外籍生」之身分容易造成混淆，有關外籍生未持

「居留簽證」入台案件之處理流程圖，建議於案件處理起始增列「僑

生」或「外籍生」之判斷；以及「輔導出境重辦簽證」後增列追蹤

列管流程，以更為精進完整。 

2.游泳池意外事故流程圖應修正簡化，部分流程事項可刪減。 

3.建議學務處對於在交通號誌燈前要以減速丘或減速帶何者為較合

理的配置，予以專業評估。 

（二）建議各相關單位對主要作業程序依例造冊以利列管查核 

1.外籍生未持「居留簽證」入台就學案件已列入內部控制制度列管，

因此，有關此類案件之實務處理過程，建議列冊紀錄，俾利後續查

核參據。 

2.游泳池救生圈及浮水繩老舊應定期更新，並建議氧氣瓶應增購 1瓶。

且游泳池器材更新時間應造冊紀錄，定期更新器材設備。 

（三）建議各相關單位對主要作業廣為宣導周知，以利業務推動 

1.建議總務處針對雷擊災害事件，適時提供防範措施及宣導，以減少

災害。 

2.建議總務處彙整合宜之單位現金保管措施並公告周知，包括本校總

務處出納組提供現金保管之服務等，以防單位現金失竊。 

3.建議總務處將本校失竊案事件檢討改進措施公告周知，以提高全校

師生之防竊意識。 

4.在性平事件逐年上升的趨勢下，建議學務處考量是否辦理或鼓勵師

生參加兩性關係的交流會或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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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各相關單位定期針對績效不如預期之項目加以檢討改善 

1.建議提高救生員費用，以增加救生員人數俾利排班。 

2.建議總務處制定本校各重要路口及建築物監視系統維護檢修機制，

並提供各單位專業安全維護意見，促使全校各單位共同維護監視系

統及門禁管理之運作，以發揮其原有之維安防盜功能。 

3.查國內多所大專校院有關教師升等作業，皆為每年度辦理二次(上、

下學期各一次)。由於本校不續聘辦法中，對於新聘任教師有其限

期升等之規定，若能每年有二次的申請升等機會，應能使其有較充

分的升等機會，進而適度減緩限期升等壓力，亦可使新進教師有較

多意願投入教學與行政服務工作。建議人事室可適度廣義解釋本校

專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 19之 1條文文義，以適時協助有

特殊需求之教師升等個案。 

4.為減少交通意外的發生，學務處已積極於交通意外發生熱點設置交

通號誌。建議可在減速丘與彎道前加裝警示標誌或夜間閃燈以提醒

學生注意。 

5.由於學校與自然環境高度融合，建議於學校夜間較陰暗的區域、牧

草區等可能較危險或有蛇類出沒的區域增設緊急按鈕，可提升安全

性或減少可能的性平風險。 

6.墜樓事件雖發生機率較低，但發生後造成嚴重傷亡的機會高，建議

於校內高樓層的大樓增設安全網，以降低墜落所造成的傷害。 

六、結語 

由稽核結果可知，各單位均已訂有標準作業流程，惟部分單位尚未配

合執行現況檢視作業程序及流程圖，建議隨時檢視以符現況；部分單位未

將主要業務項目之經辦案件造冊紀錄，不利後續列管及查核；以及為利工

作執行及預作防範機制，建議各相關單位對主要作業廣為宣導周知；對於

業務績效不如預期之項目建議定期予以檢討改善作法。此後，將針對相關

建議事項進行追蹤瞭解後續辦理情形，以達到落實稽核成效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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